第十七屆「菊曦文學獎」徵文比賽簡章

一、主旨：為鼓勵本校學生運用文字抒發情意，激發創意及提升表達能力，並促進對澎湖自然景觀及風土民情之了解，特續辦本徵文比賽。
二、徵文類別：現代散文。

三、徵文主題：博物館與文創活動(澎湖有幾間博物館？哪一間展示的內容最讓你有感觸？哪一間博物館的什麼樣的文創商品會讓你想要收藏？為什麼？)
四、徵選資格：凡本校在學學生皆可參加，應屆畢業生也歡迎投稿，若得獎將以專函寄送獎狀。

五、獎勵方式：
(一) 第一名1名，獎金5000元；第二名1名，獎金3500元；第三名1名，獎金2000元；佳作5名，獎金1200元；入選若干名，獎金800元。

(二) 將由校外專業評審進行評選，得獎者將獲頒獎狀及獎金，並公開展出得獎作品。

六、投稿方式：
    請以google表單填寫資料及上傳作品 (檔名-姓名+作品名稱)。

七、作品格式：

(一) 字數以1000~1800字為限。

(二) 以中文新細明體，標題16號粗體字，內文12號字，由左至右，由上而下繕打。行距設定單行間距。

八、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15年 4 月 30 日止
九、評分方式：

(一) 主題內容與作品理念：50%

(二) 寫作技巧與形式風格：50%

十、評選辦法：參選作品之評審，由主辦單位遴選評審委員評選之。
十一、得獎名單揭曉日期：參選作品由評審委員評定後，得獎名單將於本中心網頁公布之，並擇期公開頒獎，時間及地點另行公布。
十二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 每位參賽者以投稿1篇為限。
(二) 參賽作品不論入選與否，恕不退件，請自行保留備份。

(三) 參賽者請以真實姓名參賽，否則將取消報名及得獎資格。
(四) 參賽作品若與比賽規定不符，則不列入評審。
(五) 已發表或已在網路平台流通的稿件，請勿投稿。
(六) 得獎作品如涉抄襲或以AI生成之情事，經查證屬實，本中心得取消其名次、追回獎金與獎狀。
(七) 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智慧財產權；而主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出版權利，並不另支酬勞。
(八)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將隨時於本中心網頁補充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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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表掃瞄處 
主辦單位: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
